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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26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耿建 王希
玉 贾琼) 26日，聊城中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布维护未成年人
权益十大典型案例，记者从发布
会上获悉，自2008年以来，全市
两级法院共审结涉少刑事案件
960件，民事案件1355件。

聊城法院在全省率先实现
了两级法院全部建立刑事、民
事、行政三审合一的独立建制未
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目标，
有效促进了少年审判工作的深
入开展。2008年以来，全市两级
法院共审结涉少刑事案件960
件，民事案件1355件。

目前全市少审法官共有28
名，其中女性16名，占少审法官
总人数的57 . 1%；审判员25名，占
少审法官总人数的89 . 2%。目前，
全市少审法官已全部具备心理
咨询师资格。

审理模式上聊城中院构建
“一庭二室”。“一庭”即圆桌审判

庭。在刑事、民事案件中均采用
“圆桌审判”温馨式审理方式，法
官和未成年当事人近距离面对
面的接触。“二室”即刑事案件少
年感化室和民事案件未成年人
活动室。

依托聊城中院建立的少年
审判网，在全省法院首创未成年

被告人信息库，将全市法院所有
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量刑
情况、权益受侵害情况、帮扶教
育情况等全面记录，为178名经
本院判处的未成年被告人设立
档案，并坚持一案一档回访制
度，首创未成年人司法救助金机
制。

聊城法院七年审结2315件涉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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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大大典典型型案案例例
狠心父亲

贩卖儿子被判刑
被告人楚龙会与被告人郑

碧清系夫妻，2011年1月2日上
午，经被告人冯金立、冯吉周介
绍将自己不足两个月的男婴卖
给了茌平县的岳某某“抚养”，被
告 人 楚 龙 会 、郑 碧 清 得 赃 款
40000元，被告人冯吉周得赃款
11000元，被告人冯金立得赃款
9000元。

茌平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郑碧清、楚龙会将自己的
孩子卖出，主观上具有出卖目
的，客观上实施了非法牟利行
为，其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被
告人冯吉周、冯金立行为均已构
成拐卖儿童罪，分别判处郑碧
清、楚龙会、冯吉周、冯金立有期
徒刑四年至五年零六个月不等，
罚金4000元至5000元不等。

绑架9岁幼儿

并致其死亡
2010年1月15日晚8时许，被

告人李海涛为勒索钱财，将被害
人张某(殁年九周岁)从山东省
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北路的人
民广场骗至东昌西路王口桥南
运河东沿小花园处，用布腰带勒
住张某的脖子致其机械性窒息
死亡，并将其尸体用铁丝捆绑砖
块抛入王口桥南运河中，后向张
某之母索要8万元钱赎金。公安
机关接报案后，于同年1月17日
将被告人李海涛在其租房处抓
获。

法院审理后，判处被告人李
海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父母离婚后

遭到继母虐待
王某与张某于2002年结婚，

于2004年6月13日生一男孩取名
叫小刚(化名)，后双方于2007年
协议离婚，约定小刚由王某抚
养。2010年9月份，王某与李某另
行组成家庭，小刚随父及李某共
同生活期间，受到继母李某体
罚、饥饿、精神虐待。

阳谷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张某方举证以及涉案未成
年人小刚当庭陈述、证人证言、
法医鉴定，能够证明自2010年起
与其共同生活人员对其存有体
罚、饥饿、精神虐待等情形，其抚
养关系应当予以变更，并依法由
王某支付抚养费用。

醉酒驾车

将行人撞伤致死
2012年3月4日21时许，被告

人潘玉良醉酒驾驶轻型货车，
因超速行驶、未按规定避让行
人，将行人王某撞伤致死。交
通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潘玉良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诉讼中王某之妻不接受对
方的经济赔偿，坚决要求从重
惩罚被告人，并自称丈夫托梦
给她要求“杀人者偿命”。如果
被告人不被从严惩处，将无法
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

高唐县人民法院具备心
理咨询师资格的法官运用合
理情绪想象技术，对被害人之
妻进行了心理干预和疏导，最
终使其停止了要求被告人偿

命的不合理信念，接受了被告
人的赔偿，双方达成了谅解协
议。

强奸未成年网友

男子获刑
被告人岳修二通过QQ聊天

工具认识了被害人王某某(女，
17岁)。2014年4月18日下午，被
告人岳修二约出被害人王某
某，将其带至一小区宾馆内，先
后两次强行与王某某发生性关
系。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被告人岳修二违背
妇女意志，采用暴力、威胁手段
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
为已构成强奸罪，以强奸罪判
处被告人岳修二有期徒刑五年
零六个月。

初中生宿舍

三楼坠楼受伤
满某系东昌府区某中学初

二一班学生，该校将满某安置在
学生公寓3楼24号宿舍内靠窗的
上铺住宿。2012年6月1日13时午
睡期间，满某在其住宿的学生公
寓3楼坠落，被诊断为双足跟骨
骨折、骨盆骨折、左足跖骨骨折、
多发软组织损伤。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满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故其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较大
的过错。东昌府区某中学提供给
满某使用的床铺在靠窗一侧未
有防护设施，故其应对满某受伤
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决满某、东
昌府区某中学各自承担7 5%、
25%的责任。

医院过错

致使婴儿脑瘫
2008年4月22日，王相芹在

莘县某医院妇产科产下一男婴
和某某，产后子宫破裂大出血经
抢救无效死亡。和某某于2009年
5月被发现患有脑性瘫痪，经司
法鉴定，莘县某医院的过错程度
为80%。

莘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
疗结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山东
省莘县某医院对于和某某的脑
性瘫痪存有过错，应赔偿和某某
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60余
万元。莘县某医院不服，提起上
诉。经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主持
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未成年人暴力

抢劫被判刑
2012年8月14日，被告人孟

某伙同他人在聊城市东昌府区
沙镇、堂邑镇采用暴力威胁手
段，两次强行劫取他人财物，价
值900余元。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孟某伙同他人，采用
暴力威胁手段，强行劫取他人财
物，其行为构成抢劫罪。被告人
孟某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在共
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并能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
犯罪事实，系自首，对其应予从
轻处罚。法院结合该社会调查报
告，综合全案案情，对孟某以抢
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离异父亲拒支付

医疗费被起诉
2007年7月小张的母亲李某、

父亲张某离异，被上诉人小张由
其母亲抚养，其父亲张某一次性
支付了抚养费2000元。被上诉人小
张因患有甲状腺亢进症、儿童糖
尿病，自2007年6月7日至2008年6
月29日共花去医疗费11700 .09元。
李某因自身无力抚养，要求张某
支付抚养费及医疗费。

阳谷县人民法院判决张某
甲支付医疗费的一半及相应的
抚养费。张某甲不服，提起上诉，
本院经过二审审理，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

酒后冲突持刀

将人捅成重伤
2007年11月16日晚，被告人

姜某伙同张某等人，在茌平县一
饭店酒后与同在此处喝酒的付
某等人发生冲突，被告人姜某等
人用刀将付某某捅致重伤。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被告人姜某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姜某犯罪
时尚未满十八周岁，且已积极赔
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减轻处
罚，以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宣判后，
通过回访，姜某申请到茌平法院
与信发集团共建的“阳光家园”
接受帮教，法院经过审查后与姜
某的法定代理人签订了帮教协
议，并于一年后因其表现优异推
荐其到信发集团就业，现已成为
该集团正式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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